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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理性：孟德斯鸠宗教观评述

张 燕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摘　要：孟德斯鸠的宗教观念代表着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心声，是启蒙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神论思想是理性主义在

宗教领域的彰显，以孟德斯鸠宗教观为代表的自然神论在政治哲学发展阶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孟德斯鸠对于宗教问题并非排斥，而

是试图用理性的尺度去衡量宗教，体现出多元论思想以及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因此，通过自然理性揭示宗教的神秘色彩，实现宗教理

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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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路易·德·色贡达·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1689—

1755）是 18 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在社会学、历

史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他的代表作主要

有《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自

然神论的宗教观主要诞生于成名作——《波斯人信札》，在《罗

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中得到发展。其自然神论宗教

观可概括为：批判封建专制、也反对对宗教的偏执与狂热，主张

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他的思想深受启蒙时代最为流行的自然神

论思想的影响与熏陶，承认上帝的存在，但不强调上帝的万能论；

他主张世界是物质的，上帝并不能干涉自然和人间事物。他主张

的宗教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去批判宗教迷信，促

使宗教理性化，为人类的理性认识和实践活动提供广阔的空间。

除了伏尔泰和卢梭，孟德斯鸠是当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神

论的主要代表。

一、启蒙时代最为流行的自然神论

启蒙时代，又称理性时代，通过理性知识解决人类基本问题，

即理性地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理性是该时代的基本特征，基于理

性审视宗教的自然神论思想也成为启蒙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孟德斯鸠是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其思想也贯穿着对

理性的思考和对宗教的审视。

（一）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思想是流行于 17 至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哲

学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最早出现在英国，

随着近代科学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

以理性为核心的自然神论思想得到广泛流行与发展。英国的自然

神论思想产生有着深厚的时代烙印，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宗教

改革背景下形成。第一，近代科学的发展。17 世纪，英国哲学

家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自然规律，比如英国经

验论、牛顿对于上帝万能论开始产生质疑，证明人类理性的权威，

同时验证了自然过程所遵循的规律和理性。在此背景下，哲学家

认为宗教信仰是建立在自然理性基础上的，自然神论是理性主义

在宗教领域的体现，也是衡量宗教的标准。第二，宗教改革的背

景。自然神论思想是启蒙思想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宗教作斗

争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神学为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主义

提供了哲学世界观。18世纪的启蒙时期也称为理性时代，霍布斯、

洛克等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及社会历史观、人文历史观在与中世纪

历史观的斗争中逐渐系统化，成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个时期，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理性学说有了科学的依据和强大的生命

力，自然神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孟德斯鸠的自然神论思想

孟德斯鸠早年深受笛卡尔的影响，他的自然神论起源于笛卡

尔。笛卡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在宗教信仰上他是罗马天主教徒，

也被认为是自然神论的信仰者，他认为理性是一切知识的最终标

准，是将神学驱逐出科学领域的力量。孟德斯鸠曾自豪地宣称，

“笛卡尔是他的先师”。因受笛卡尔唯物主义影响，并试图克服

怀疑论的不彻底，孟德斯鸠带着批判走向了自然神论。

孟德斯鸠的自然神论思想体现在他的专著《波斯人信札》中。

首先，他批判神祗是按照人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正如书中所

论述：“我觉得我们评判事物，永远是用暗中回想自身，作为衡

量。我并不惊奇，黑人将魔鬼画成眩目的白色，而将他们的神祗

画成漆黑如炭；……总之所有的偶像崇拜者，以人的面目，表现

了他们的神祗，而且将他们自己的全部好尚倾向，给予众神。

孟德斯鸠不仅把上帝与认识自然的科学分开，而且把上帝与

人分开，人们除了对宗教的信仰和上帝的虔诚之外，还可以用理

性来认识世界，理解和解释人类所存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复杂现象。

进一步讲，孟德斯鸠所提倡的理性并非抽象的基本原理，而是在

认识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各种事物的探索与观察所总结出来

的规律。可以说，孟德斯鸠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制度的发展以及法

律的制定等方面研究开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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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德斯鸠理性的宗教观

受时代背景、近代科学、宗教改革等多方面影响，孟德斯鸠

作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其崇尚的宗教观是理性的，深刻反映在

《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等代表

作中。相较于封建传统宗教，他没有完全盲目排斥宗教，他主张

用理性标准去衡量宗教，批判宗教迷信及神秘色彩，希望信仰可

以服从理性，在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建立信仰，使宗教理性化。和

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宗教观是启

蒙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孟德斯鸠当时的时代影响力，国内外遍及多种版本的孟

德斯鸠全集，收录着他关于科学、伦理、宗教、政治、经济等方

面的文章、笔记及札记。其中，宗教也是其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孟德斯鸠的理性宗教观也映射在其专著中。

《孟德斯鸠评传》第二章《波斯人信札》（1721 年）第三

节里写道：“既然宗教信仰的细节无关紧要，那么宗教宽容就是

大势所趋。归根结底，重要的是道德，而不是信仰，这正是孟德

斯鸠在宗教问题上提出的最根本的劝告。信 46 指出，在宗教问

题上的争论不休，既不会造就出更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也不能做

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一个信仰宗教的人，首先应该取悦于上

帝，而取悦上帝最稳妥的办法，莫过于奉公守法，履行做人的职

责。与这些义务相比，任何教规、仪式和礼节都是微不足道的。”

《孟德斯鸠评传》第十六章第一节宗教的起因中阐述宗教是孟德

斯鸠称为“一般精神”的第二类原因中的七大要素之一。孟德斯

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宗教本身是自然的产物：

“自然法把造物主这一观念印入我们的头脑里，诱导我们归向他。

这是自然法最重要的一条，但并不是规律的顺序中的第一条。” 

除了理性主义的映射外，孟德斯鸠的宗教观也流露出他多元

论的思想。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要想触犯当时的

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孟德斯鸠旨在

对宗教作出合理解释，而非价值判断。在这个层面上，孟德斯鸠

以一种充分的理性精神对宗教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中也流露

出他的多元论思想。

三、孟德斯鸠宗教观的主要内容

孟德斯鸠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他痛恨为封建统治阶

级服务的天主教，无限同情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基督教新教。

在他看来，基督教新教要比天主教优越得多，孟德斯鸠坚决主张

宗教信仰自由，反对采取强制手段要人们信教，猛烈抨击宗教裁

判的残暴行为。他指出，对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提出公诉，进行

镇压，那只不过是对无罪过者的迫害而已。他认为，采用威吓的

办法决不能使人相信什么东西，因此宗教应避免使用刑法。他强

调天主教不应当用火和剑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应该说孟德斯鸠的

批判是中肯的，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孟德斯鸠作为新兴资产阶级

的代表，是主张积极干预社会生活，反对消极的出世、遁世思想

的。在他看来，宗教如同风俗习惯一样，是长期逐渐形成的。一

个国家是不可能在瞬息之间就把它改变的，因此，各个国家、各

个不同的宗教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共同发

展。他的宗教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信仰理性宗教，批判宗教迷信

启蒙时代中的“自然”与“理性”观念影响着以孟德斯鸠为

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启蒙运动最强有力的精神并非摒弃任何

信仰，而是主张信仰需服从于理性。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孟德斯鸠积极倡导基督教新教精神，认为新教有利于社会经济

的发展，减少贫穷和苦难，反映国家良好风尚，给人们带来富

裕和幸福感。他反对天主教的禁欲主义，认为两性中的差异可

使彼此心生爱慕并产生快乐，社会关系会更加亲近、和谐。在

孟德斯鸠看来这些都体现了时代精神，符合发展潮流，有利于

社会生活的进步。

（二）提倡宗教宽容，反对宗教迫害 

孟德斯鸠提倡宗教宽容，反对强迫信教，抨击通过各种残忍

手段及迫害行为对异教徒进行裁判。他相信任何宗教都含有对社

会有利的教训，认为各宗教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互不干涉，这

有利于国家和工商业的发展。在宗教启示的可信性、教会的权威

性、王室权力的性质等问题上，他是启蒙运动的同盟。他信仰科

学、知识和宽容，憎恨暴君、僧侣和侵略者。他认为宗教只要不

触犯国家法律，不干涉和妨碍公民权利，一切宗教都可以存在。

宗教具有多元性，不必通过强迫命令的方式干预人们的信教。

四、自然理智宗教观是人们安居乐业的保证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及两者之间的张力一直是神哲学面临的问

题。著名哲学家阿奎那从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关系分析了理性

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有两种认知能力：感觉和理智。根

据 “同类相知”原则，感觉是物质器官 的认知能力，自然地知

道个体物质中存在的东西；后者不是物质器官的认知能力，因此

它可以超出感觉的认知能力，从感觉提供的材料中抽象出普遍概

念。因此理智不能凭借自身看到上帝的本质，就必须要有外来的

辅助。孟德斯鸠认为宗教和科学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科学为

人们服务，神学为上帝服务。他进一步诠释了宗教并不是毫无存

在的价值，因为它对人类社会还是有一些益处的。他说在各种虚

伪的宗教之中，人们能够看出哪些宗教是符合社会利益的，哪些

宗教能使人得到幸福。宗教在尘世生活中究竟可能给人们带来什

么好处呢？孟德斯鸠认为，宗教的存在是很重要的。相信神的存

在是很有用处的。“从没有神明存在的思想，就将产生人类恣肆

无羁的思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神明存在的思想，我们就

将有背谬的思想。”他把宗教看作是“一种约束力量”。

孟德斯鸠主张把宗教的利益和政治的利益结合起来。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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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义的真伪是无关紧要的，而最主要的是把宗教的教义同社

会的原则连结在一起。他说：“一个国家的宗教对人类有利或有

害，主要不在教义的真伪，而在适用的当否。”“最真实、最圣

洁的教义，如果不同社会的原则连结在一起的话，可能产生极恶

劣的后果; 反之，最虚伪的教义，如果同社会的原则发生关系的话，

却可能产生美妙的后果。”在孟德斯鸠看来，基督教是一种值得

尊重的宗教，它的利益是与政治的利益相一致的。基督教要人与

人之间相亲相爱，愿意各民族都有最好的政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

法规。他认为，基督教是比较适宜于宽和政体的，基督教对于信

教的君主们是一种约束的力量。

结语

孟德斯鸠的宗教观代表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心声，是

他感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思想表达，在其整个启蒙思想体系中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宗教问题上，体现了他多元论思

想，也反映出他偏离理性的一面。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特别是

基督教，他提出了权威性的主张，要对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给以

指导。从“宗教”这个词在《论法的精神》完整标题中的位置来

看，孟德斯鸠一开始就表明他并不赋予宗教最高地位。他暗示，

只有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关系得到处理之后，才会处理法律与宗教

的关系。人类生活受到各种法律法规的制约和保护，有民事法规

也有宗教法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 26 章里论述了民

事法规与宗教法规从内容到实施的不同之处。无论宗教还是法律，

都从不同层面和范畴调整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发挥各自的作用。

孟德斯鸠用大量的事例表明，只有依法行事，不滥用法律，不混

淆各种法律的使用范畴，才能使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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